告知书
为规范教育收费行为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学校执行的是“统一收缴、统一结算、集中管理”的财务原则，且为学生统一办理银行卡业务（2014级—上海农商银行，2015级-2016级—中国建设银行），其用于学生缴纳每学年的学杂费、代办费清退结算、奖助学金发放、各项补助学金、医药费结算发放等。为提高持卡人的信息精准性，保障各项结算资金及时结算到位，避免由于学生个人信息误差导致财务交易结算失败，特此提请学生注意有关银行卡遗失、变更、更新事项要求。
1、 学生因银行卡失窃，无法追回时，失窃人应可及时向银行客服热线（上海农商行银021-962999，中国建设银行95533）进行挂失，以免个人财物造成损失，并持有本人身份证前往上海市内的（2014级学生必须是上海农商银行，2015级-2016级中国建设银行业务网点）重新开户补办银行卡。

2、 银行卡办理变更后，学生应及时到财务处办理登记变更（新）银行卡信息手续，以便财务处交易结算资金及时到位。
3、 凡是2014级以前学籍的，因留级或是休学复学的同学，必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前往上海（中国建设银行网点）办理银行卡开户业务，并到财务处报备登记持卡人的银行卡信息。

4、 如因个人原因造银行交易屡次失败，导致结算款项没有及时到账，由请自行负责。
特此告知
上海中侨学院财务处

2016年11月2日

